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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余武 

一、我国养老社会保险的制度变迁  

    

  1、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建立 

  

  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和成果。1951年原政务院公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但在之后的三十余年里，由于

受到国家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什么变化，直到 1984年我国城市经

济体制改革垒面启动。  

    

  2、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初步改革 

  

  1984年我国城市经济休制改革全面启动，在国营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展开的过程中，传统的养老社会保

险制度的缺陷显现出来。随着企业更新职工队伍，企业退休人员骤然增多，企业养老金负担迅速增长，由

于实质上的企业保险，企业之间负担轻重不一的矛盾十分突出。传统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在 80年代首先开

始进行了还原养老社会保险基本职能的养老社会统筹的工作，1986年国务院颁发的 77号文件，建立了市

一级层次上的国有企业养老金的社会统筹机制。在社会统筹机制内，养老金资金由人口结构年轻的国有企

业向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国有企业的转移，实际上构成传统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再保险机制。传统养老社会

保险制度在部分企业层面上的支付危机在这样的社会统筹机制的设置上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了。1990年，劳

动部又开始进行养老社会保险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的试点工作，提出养老社会保险基本养老金由两部分构

成：第一部分按职工退休时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计发；第二部分按职工本人缴费年限和指数化月

平均缴费额计发。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又建立了专职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归属劳动部监管。1991年为扩

大传统养老社会保险的缴费基础，国务院在《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要求国营企业的

所有职工(包括固定工与合同工)都要以标准工资的 3％为起征点向该计划缴费。《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我国养老社会保险由国家、企业、个人三个层次构成的基本模式，初步确定我国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逐步建立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

保险相结合的制度。在这个多层次的养老社会保险体制中，基本养老保险是核心，由国家立法，在全国统

一强制实施，适用于城镇各类职工。第二个层次是单位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举办的，体现不同单位在经济

条件上的差别性的养老保障。第三个层次是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个人根据经济能力和不同需求自愿

参加，国家在政策上给予适当引导，在储蓄利率上给予相应的优惠。  

    

  3、新型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并提出建立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原则。《决定》

重要的贡献是养老社会保险在社会统筹机制之外首次肯定了个人账户机制在改革方向上的地位与作用。首

先，个人账户机制的导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年金计划的运行机理。个人账户实际上是基金制的一个派生

机制，所谓“统账结合”，实际上就是社会统筹与基金制的结合。而实行完全积累的基金制的融资方式、授

给资格与受益规则无疑又与传统年金计划大相径庭。其次，个人账户以个人名义的完全积累性质，使其先

天地具有了明确的个人财产指向，亦即属于个人长期储蓄的不容侵犯的公民产权地位。1995年 3 月，国务

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进一步确定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

原则和主要任务。即到 20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应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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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

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应逐步做到对各类企业和劳动者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

理、统一调剂使用基金。《通知》首次提出要实行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原则的养老保险模式。

并同时出台了两套实施方案，两套方案在形式上都将企业的缴费划分为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账户部分，但

两者对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在新制度中孰轻孰重的基本选择倾向却存在较大的分歧。1997年国务院针对前

一段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出台了《关于建立统一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确定的养老社

会保险的统一制度的内容主要是：统一缴费比例；建立统一的个人账户；统一个人养老金计发办法。 

4 新型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 

  

  2000年，中央政府组织专门力量研究提出了完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试点方案，并于 2001年 7 月起

在辽宁省进行试点，目前已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中央政府提出修改和完善养老社会保险

制度，最直接的动因是拯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从 1998年起，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

力：其一，养老基金收不抵支，养老金拖欠十分严重。其二，个人账户“有账无钱”，是“空账”，个人账户

取舍问题再次引人关注。放弃它，“统账结台”的制度设计落空；保留它，需要财力支撑。在认真研究的基

础上，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调整和完善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但对具体实施办法加以改进和完善：一是缩

小个人账户规模。企业缴费不再划入个人养老账户，个人缴费比例一步到位提高到 8％，并全部记人个人

账户；二是个人账户实账运营。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实行分账管理，后者由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统一管理，在一定时期内只能购买国债；三是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缴费超过 15年的，每满 1 年增加一

定比例的基础养老金，但最终控制在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的 30％。  

    

  二、对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述评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改革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智利等国社会保险制度的

转换不同，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面临两个基本任务：一个是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化的

社会保障制度，完成从企业(单位)保险向社会保险的制度转换。这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

革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转换不属于现收现付模式或基金积累模式争论的范畴。如果说过去是现收现付的，

这个转换也需要满足日益扩大的现收现付的需要。第二个任务就是建立包括基金积累制在内的多支柱体制，

以符合经济发展与世界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潮流。我国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逐步实行的社会统筹与

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制度(部分积累制)，希望同时解决上面两个任务，即“双重”。  

  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改革

开放以来在养老社会保险立法方面作过艰难的探索和努力，但我们至今仍未摆脱依靠阶段性养老社会保险

政策规定调控社会成员行为的局面。由于没有养老社会保险法律作制度保障，国家、企业、公民三者之间

的养老社会保险法律关系难以得到社会和政府部门广泛的理性认同，甚至没有受到养老社会保险利益合法

享有者的自我尊重。养老社会保险政策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留下的不同政策台阶，人为地增大了解决不同

时期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不同属性和矛盾的难度。国家统一的养老社会保险政策在研究解决全国普遍性问题

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区域性政策矛盾。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由于缺乏养老社会保险法律的导航面临着偏

离制度目标的风险。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一定要建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以社会化管理为主

的管理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可以自由流动的人才市场，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必

须是统一的，不能以行业或地区进行分割。 

 


